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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监管指标

1、监管指标

报告期内，本行相关监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监管指标 监管要求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本充足程

度

资本充足率 ≥10.5% 14.97% 14.72% 14.5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1.64% 11.15% 11.7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9.49% 10.16% 10.63%

杠杆率 ≥4% 6.45% 6.39% 6.70%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 22,083,927 20,499,611 18,752,344

一级资本净额 - 27,096,329 22,510,682 20,760,858

资本净额 - 34,826,274 29,706,421 25,582,640

风险加权资产 - 232,692,510 201,818,921 176,461,973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率 ≤5% 1.43% 1.49% 1.64%

不良资产率 ≤4% 0.66% 0.62% 0.65%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2.84% 2.68% 5.71%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7.55% 8.70% 10.24%

全部关联度 ≤50% 16.81% 11.93% 7.69%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19.93% 21.32% 28.04%

拨备覆盖率 ≥150% 214.60% 204.09% 192.68%

贷款拨备率 ≥2.5% 3.06% 3.04% 3.16%

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540.83% 574.35% 515.49%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424.03% 472.02% 499.69%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 2.77% 2.80% 5.99%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 44.24% 35.02% 36.99%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 74.65% 50.14% 94.53%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 23.39% 37.50% 0.44%

盈利性

资产利润率 ≥0.6% 0.76% 0.82% 0.86%

资本利润率 ≥11% 11.36% 10.83% 11.04%

成本收入比 ≤35% 28.81% 29.43% 31.49%

流动性

流动性比例 ≥25% 77.48% 74.62% 72.82%

存贷款比例 - 58.71% 59.18% 59.89%

流动性覆盖率 ≥100% 209.07% 179.39% 221.0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00% 135.88% 140.60% 143.53%

流动性匹配率 ≥100% 165.02% 156.36% 161.42%

流动性缺口率 ≥-10% 23.28% 22.04% 9.92%

核心负债依存度 ≥60% 61.61% 62.00% 62.60%

市场风险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 ≤20% 0.03% 0.18% 0.04%

2、资本充足水平

2012年6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截至2020年12月

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本行由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财务数据计算而得的

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2,083,927 20,499,611 18,752,344

一级资本净额 27,096,329 22,510,682 20,760,858

资本净额 34,826,274 29,706,421 25,582,640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232,692,510 201,818,921 176,461,97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49 10.16 10.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64 11.15 11.77

资本充足率 14.97 14.72 14.50

3、主要监管指标分析

（1）资本充足率

报告期内，本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等方式积极补充资本。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

为9.49%、10.16%及10.63%；本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64%、11.15%及11.77%；资本充

足率分别为14.97%、14.72%及14.50%，均符合监管要求。

（2）不良贷款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 本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1.43%、1.49%及1.64%。 近年来，本行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加强贷款五级分类管理和贷

后管理，加强了贷款的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出台了较多信贷风险管控措施并加

大了不良贷款清收和核销力度，有效控制了不良贷款率水平。

（3）拨备覆盖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 本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214.60%、204.09%及192.68%，符合监管要求。

（4）贷款集中度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本行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分别为2.84%、2.68%及5.71%； 本行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分别为7.55%、8.70%及

10.24%。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和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符合监管要求。

（5）成本收入比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本行成本收入比例分别为

28.81%、29.43%及31.49%。 近年来，本行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且营收水平也不

断提升，进而使得本行成本收入比总体维持较低水平。

（三）主要财务指标

1、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本行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20年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43 0.59 0.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11.30 0.58 0.58

2019年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43 0.54 0.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10.73 0.51 0.51

2018年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78 0.50 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10.66 0.45 0.45

2、其他财务指标

单位：%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资产利润率 0.76 0.82 0.86

成本收入比 28.81 29.43 31.49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元） 4.35 2.39 1.94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0.07 0.36 1.79

3、其他项目变动原因

本行报告期内变动幅度达到30%的项目变动原因如下：

（1）2020年与2019年的比较

单位：千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100,808 18,233 452.89% 本行外汇期权、信用类等衍生金融资产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799,498 5,431,560 -48.46%

本行根据每日资金头寸和市场融资状况灵活配

置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在建工程 202,397 79,055 156.02%

本行新增房产暂时未转入固定资产， 营业用房

装修款有所增加

无形资产 42,502 65,348 -34.96%

本行科技系统建设投入的摊销金额加大， 使无

形资产余额有所下降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0,983,747 5,245,131 109.41%

本行充分使用央行资金，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

信贷支持

拆入资金 1,801,956 1,340,850 34.39%

本行拓宽负债来源，丰富资金运用，提高负债多

元化

衍生金融负债 97,491 1,934 4940.90% 本行外汇远期、信用类等衍生金融负债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8,951,418 14,062,207 34.77%

本行综合考虑流行性和融资成本， 适量增加线

上融资

预计负债 828,893 470,703 76.10% 本行表外业务准备增加

其他负债 452,705 274,943 64.65% 本年末本行支付系统临时性清算款项增加

股东权益：

其他权益工具 4,997,409 1,997,990 150.12% 本行发行30亿元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2019年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629,972 445,296 41.47%

本行主要原因是理财及贸金业务手续费收入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555 44,285 -53.58%

受市场利率波动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及衍生

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动导致

资产处置损益 -4,176 131,017 -103.19% 2020年处置房产较同期减少

汇兑收益 41,894 121,616 -65.55% 本行外汇期权汇兑损益变动导致

其他业务收入 3,051 7,023 -56.56% 2020年租赁收入减少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6,618 - 本行计提抵债资产减值

少数股东损益 25,913 19,533 32.66% 本行子公司盈利增加

（2）2019年与2018年的比较

单位：千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资产

存放同业款项 2,748,523 1,898,459 44.78% 本行存放同业保证金增加

拆出资金 1,013,880 600,000 68.98%

本行主动拓宽负债来源，丰富资金运用，新增拆

借客户

衍生金融资产 18,233 5,272 245.87%

本行信用衍生工具中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资产

增加

在建工程 79,055 231,523 -65.85% 部分房产于2019年转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65,348 28,223 131.54% 本行加大科技系统建设投入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53,974 1,366,767 35.65% 2019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05,018 64,994 61.58% 机构网点增加相应的装修费用增多

持有待售资产 - 55,195 -100% 持有待售房产于当期处置

其他资产 1,635,587 3,057,441 -46.50%

2019年执行新报表格式， 应计利息全部未在其

他资产核算所致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5,245,131 2,157,332 143.13%

本行合理使用央行资金加大对民营、 小微企业

信贷支持

拆入资金 1,340,850 1,000,000 34.08%

本行拓宽负债来源，丰富资金运用，提高资产负

债多元化

衍生金融负债 1,934 4,801 -59.71% 本行减少外汇期权和外汇远期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062,207 10,611,823 32.51%

本行综合考虑流动性和资金成本， 短期业务操

作有所增加

应交税费 692,472 471,796 46.77% 2019年末应交所得税增加

应付债券 37,968,503 28,943,154 31.18%

本行于2019年发行30亿绿色金融债、20亿元二

级资本债

预计负债 470,703 416 113,049.68%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表外业务准备计入预计

负债

其他负债 274,943 3,205,153 -91.42%

2019年执行新报表格式， 应付利息未在其他负

债中核算所致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516,443 3,116 16,477.4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贴现、转贴现、福费廷的

期初减值准备进行调整，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利润表项目 2019年 2018年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445,296 297,731 49.56%

本行信用卡、 国际业务及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

增加

投资收益 771,700 50,673 1,422.9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

入调整计入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285 14,496 205.49%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金

额增加带动估值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7,023 13,815 -49.16% 2019年租赁收入减少

资产处置损益 131,017 244,906 -46.50% 2019年处置房产较同期减少

其他收益 8,539 15,654 -45.45% 本行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税金及附加 101,130 61,700 63.90% 本行2019年应税收入增加

营业外收入 49,543 8,997 450.66% 本行取得与日常经常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37,202 1,051,457 -86.95%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估值减少

（四）管理层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表重要项目分析

（1）主要资产

本行资产主要由发放贷款和垫款及证券投资类资产构成。 报告期内，受益于上述两类

资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本行资产总额总体保持稳健增长。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

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 本行资产总额分别为3,602.32亿元、3,075.20亿元及2,657.37

亿元。

（2）主要负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 本行负债总额分别为

3,329.34亿元、2,848.64亿元及2,448.60亿元。

2、利润表重要项目分析

报告期内，受益于利息净收入的快速增长，本行经营效益不断提升。 2020年、2019年及

2018年，本行营业收入分别为79.36亿元、74.07亿元及64.0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5.45亿元、

23.57亿元及21.69亿元。

（1）利息净收入

利息净收入是本行营业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2020年、2019年及2018年，本行的利

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分别为80.81%、79.35%及88.41%。 报告期内，尽管受利率市场化

和行业竞争影响，本行净息差有所波动，但得益于生息资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本行利息净收

入保持稳定增长。

（2）非利息收入

2020年、2019年及2018年， 本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6.30亿元、4.45亿元及2.98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94%、6.01%及4.65%，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

占比持续提升。

3、现金流量分析

本行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主要由吸收存款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和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等构成。 2020年、2019年及2018年，本行吸收存款和同业及

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分别为350.74亿元、230.27亿元及240.73亿元；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分别为142.12亿元、133.80亿元及119.01亿元。

本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和支付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2020年、2019年及2018年，本行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分别为325.85亿元、

238.35亿元及188.97亿元； 支付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分别为48.05亿元、45.45亿元及

39.42亿元。

报告期内，本行一方面通过各类金融资产调节本行流动性，增强本行主动负债能力；另

一方面也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参与金融市场交易业务，为本行谋求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因此，

本行对各类金融资产的投资活动较为频繁。

本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20年、2019年及2018

年，本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798.80亿元、847.95亿元及1,102.82亿元，其中收

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分别为794.41亿元、845.75亿元及1,101.86亿元。

本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投资支付的现金。 2020年、2019年及2018年，本

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分别为994.06亿元、1,003.88亿元及1,166.92亿元，其中投资支付的现

金分别为990.50亿元、1,001.11亿元及1,164.98亿元。

本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包括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2020年、2019年及

2018年，本行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分别为417.20亿元、586.40亿元及645.70亿元。

本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2020年、2019年及2018

年，本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分别为434.30亿元、496.50亿元及566.18亿元。

（五）股利分配政策

1、本行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行依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规定了本行的利润分配

政策：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本行法定公积金。本行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按照承担风险和损失的

资产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一般准备金。

本行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金、支付优先股股息后有可分配利润的，按

照普通股股东持有的普通股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的除

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金之前向优先

股股东支付股息或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或者违反其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及

监管部门要求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本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本行的公积金用于弥补本行的亏损、扩大本行经营或者转为增加本行资本。 但是，资本

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本行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本行注册资本的25%。

本行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2、本行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2018年4月20日和2018年5月18日， 本行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向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分配现金股利0.155元（含税），分红总额63,902.63

万元。

2019年3月28日和2019年4月19日， 本行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

意向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 每股分配现金股利0.157元 （含税）， 分红总额

64,727.18万元。

2020年3月19日和2020年4月10日， 本行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向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分配现金股利0.157元（含税），分红总额64,727.18

万元。

3、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年11月21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行 《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议案规定了“本次发

行上市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上市后的新老股东（包括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东和将

来持有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

4、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为进一步明确本行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规划，增强本行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

作性，便于股东对本行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保持上市后现金分红政策的一致性、合理

性和稳定性，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要求，本行于2018年11月21日召开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和《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和上述议

案，本行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分红回报规划对股利分配的相关规定

①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制定原则

本行的股东分红回报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相关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同时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本行的可持续发展。

本行在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和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

见。

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考虑因素

在综合分析银行业经营环境、股东要求、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和监管政策等因

素的基础上，本行将充分考虑目前及未来的业务发展、资本需求、盈利规模、所处发展阶段

和自身流动性等情况，平衡业务持续发展与股东综合回报二者间的关系，以三年为一个周

期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并保持回报机制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③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周期

本行董事会将根据本行经营状况至少每三年对本行未来分红回报规划进行重新审阅，

对未来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订，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修订时，

本行董事会将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本行的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

及当期的资本规划及需求，制定合理的分红方案，有效保证股东分享本行发展成果。

④A股上市后未来三年年度利润分配计划

A、利润分配的顺序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本行法定公积金。本行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

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按照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一般准备

金；本行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金、支付优先股股息后有可分配利润的，按照

普通股股东持有的普通股股份比例分配， 但本行章程规定不按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的除

外。

B、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期间间隔

本行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具备现金分红条件

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本行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C、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在不影响本行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本行每一年度实现的

盈利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金和支付优先股股息后有可供分配利润

的，本行应进行现金分红。 特殊情况包括：资本充足率已经低于监管标准，或预计实施现金

分红后资本充足率将低于监管标准；董事会认为实施现金分红将对本行正常经营及长期发

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法律、法规限制本行进行利润分配或现金分红。 在满足前述要求的情

况下，原则上本行每年以现金分红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20%。

每年具体现金分红比例由本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章程的规定和本行经

营情况拟定，由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本行董事会应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经营模式、盈利水平、竞争优势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

照本行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本行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②本行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③本行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本行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D、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监督机制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基础上，本行董事会可以根据当年的具体经营情况及未来

发展的需要提出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利润分配方案需充分

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需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监事

会应当对董事会拟订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并充分听取外部监事的意见；股东大会审

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本行在特殊情况

下无法按照本行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

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本行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和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或根据外部

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本行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

事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方案需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

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的，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并由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订的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进行审议并充分

听取外部监事的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时，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

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公司章程（草案）》对利润分配的规定

①上市后利润分配的顺序规定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草案）》，规定了上市后本行利润分配政策：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本行法定公积金。本行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按照承担风险和损失的

资产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一般准备金。

本行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金、支付优先股股息后有可分配利润的，按

照普通股股东持有的普通股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草案）》规定不按持有股份的比

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一般准备金之前向优先

股股东支付股息或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或者违反其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及

监管部门要求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本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本行的公积金用于弥补本行的亏损、扩大本行经营或者转为增加本行资本。 但是，资本

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本行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本行注册资本的25%。

②上市后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A、利润分配的原则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本行的可持续发

展。 现金分红政策应结合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本需求等因素，

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与本行的长期发展。

B、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期间间隔

本行普通股股东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原则上

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本行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C、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除下列情形外，本行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且原则上本行每年以现金

分红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20%：

①本行资本充足率已经低于监管标准，或预计实施现金分红后资本充足率将低于监管

标准；

②董事会认为实施现金分红将对本行正常经营及长期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③法律、法规限制本行进行利润分配或现金分红。

董事会应综合考虑本行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草案）》规定的程序，提出差

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本行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②本行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③本行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本行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D、现金分红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本行董事会可以根据当年的具体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提出具体的利润分配方

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利润分配方案需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 董

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需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订的利润分配

方案进行审议，并充分听取外部监事的意见；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除设置现场会

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本行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公司章程（草案）》

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

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进行审议前，本行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E、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的理念，综合考虑股本规模、股权结构、股票价格、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本行在满足《公司章程（草案）》规定的现金分红

前提下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F、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本行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和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或根据外部

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公司章程（草案）》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

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

案由董事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方案需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

小股东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的，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订的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进行审议

并充分听取外部监事的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时，除设置现场会议投

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六）本行控股及参股公司

1、本行的控股子公司

本行发起成立了章丘齐鲁村镇银行，并在河南、河北控股15家村镇银行。

（1）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40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克非

成立日期： 2011年9月30日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铁道北路1529号2幢

经营范围：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以上项目在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内经营）

报告期内，章丘齐鲁村镇银行基本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649,292 3,369,531 2,641,354

负债 3,409,042 3,152,337 2,442,551

净资产 240,250 217,194 198,803

营业收入 97,160 86,806 85,737

净利润 31,623 28,626 25,900

注：2020年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章丘齐鲁村镇银行成立于2011年，本行持股比例为51%；章丘齐鲁村镇银行于2015年

增资扩股后，本行持股比例降为41%。 自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设立以来，本行在章丘齐鲁村镇

银行董事会席位中占五分之三，能够决定章丘齐鲁村镇银行日常财务和经营政策，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关于“控制”的定义，因此本行自章丘齐鲁村镇银行成立之日起将其作为子公

司管理，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66.46 41.00%

2 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0.60 10.00%

3 山东永信传媒有限公司 1,040.60 10.00%

4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有限公司 1,032.48 9.92%

5 济南科盛电子有限公司 930.52 8.94%

6 山东大风车实业有限公司 546.62 5.25%

7 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20.30 5.00%

8 山东首创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416.24 4.00%

9 山东省永信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 312.18 3.00%

10 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300.00 2.88%

合计 10,406.00 1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章丘齐鲁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6.49亿元，净资产为

2.40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9,716.02万元，净利润3,162.30万元（未经审计）。

（2）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汪加享

成立日期： 2011年2月22日

住所： 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66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应经审

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600.00 80.00%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20.00%

合计 12,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0.60亿元，净资产为

1.62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4,680.02万元，净利润1,369.89万元（未经审计）。

（3）登封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登封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7,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苏明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3日

住所： 登封市嵩山路北段负一巷1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登封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 80.00%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 20.00%

合计 7,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登封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3.58亿元，净资产为

0.61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655.49万元，净利润896.17万元（未经审计）。

（4）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于兆东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3日

住所： 河南省兰考县中原路北段西侧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

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

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80.00%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3.56亿元，净资产为

0.48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852.84万元，净利润443.40万元（未经审计）。

（5）伊川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伊川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宋栓来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10日

住所：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文化北路东侧132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伊川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 80.00%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20.00%

合计 6,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伊川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6.28亿元，净资产为

0.79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3,296.50万元，净利润1,071.00万元（未经审计）。

（6）渑池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渑池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郝玺

成立日期： 2012年5月24日

住所： 渑池县新华国际小区2#-04、2#-05商铺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经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经营范围中凡需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渑池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80.00%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渑池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38亿元，净资产为

0.39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052.78万元，净利润271.90万元（未经审计）。

（7）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兵

成立日期： 2013年6月28日

住所： 河南省永城市欧亚路欧亚阳光花园南门1#2#3#商铺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

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事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件核准的范围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100.00%

合计 8,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5.07亿元，净资产为

0.84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022.09万元，净利润410.65万元（未经审计）。

（8）温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温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斌

成立日期： 2013年6月28日

住所： 河南省温县温泉镇黄河路与慈胜大街交汇处天赐华府东区9号楼A.B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温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温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4.14亿元，净资产为

0.38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522.71万元，净利润384.37万元（未经审计）。

（9）辛集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辛集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申建永

成立日期： 2013年5月20日

住所： 河北省辛集市安定大街1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辛集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辛集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68亿元，净资产为

0.40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912.81万元，净利润250.37万元（未经审计）。

（10）邯郸永年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邯郸永年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董晓鹏

成立日期： 2013年5月23日

住所：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迎宾大街滏阳金地小区1-2门市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

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邯郸永年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邯郸永年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3.41亿元，净资

产为0.36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715.33万元，净利润679.91万元（未经审计）。

（11）磁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磁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晓霞

成立日期： 2013年5月23日

住所： 河北省磁县友谊北大街路西1幢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磁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 100.00%

合计 4,2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磁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67亿元，净资产为

0.20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678.48万元，净利润122.73万元（未经审计）。

（12）石家庄栾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石家庄栾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申建永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30日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太行南大街与宏远路交口东南角B区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业务，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

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石家庄栾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石家庄栾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3.55亿元，净

资产为0.53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566.79万元，净利润520.87万元（未经审计）。

（13）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文伟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26日

住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滏东南大街226号、228号、230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03亿元，净资

产为0.31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827.39万元，净利润178.96万元（未经审计）。

（14）魏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魏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森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26日

住所： 河北省魏县魏城镇东壁西路53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共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魏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魏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90亿元，净资产为

0.45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1,511.69万元，净利润537.26万元（未经审计）。

（15）涉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涉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保良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26日

住所：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龙山大街君子居小区商2-04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涉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100.00%

合计 6,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涉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2亿元， 净资产为

0.53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700.76万元，净利润55.17万元（未经审计）。

（16）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江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26日

住所： 河北省成安县政府街西段路南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

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 1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67亿元，净资产为

0.29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880.22万元，净利润681.74万元（未经审计）。

2017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0号），核准本行定向发行不超过128,200万股新股。澳洲联邦

银行以其持有的15家村镇银行股权出资，此次增资完成后，澳洲联邦银行增持16,897.4358

万股齐鲁银行股份，齐鲁银行获得15家村镇银行股权，持股比例100%或80%。 该交易对价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2017〕283号），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交易金额为6.59亿元，交易对价公允合理。

本行于2017年7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非公开定向

发行的股票方案、股份认购合同、非现金资产认购构成的关联交易、非现金资产定价的依据

及公平合理性说明议案。 本行对济源齐鲁村镇银行、伊川齐鲁村镇银行、兰考齐鲁村镇银

行、渑池齐鲁村镇银行、登封齐鲁村镇银行5家村镇银行分别持股80%，对其他10家村镇银

（下转A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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